
《港、澳、台地区会计师事务所来内地

临时执行审计业务的暂行规定》的补充规定

（2003 年11 月26 日  财政部财会 [2003] 33 号发布）

为促进香港、澳门与内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，根据国

务院批准的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

和《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，现就

《港、澳、台地区会计师事务所来内地临时执行审计业务的

暂行规定》（ [94] 财会协字第81号）做如下补充规定：

一、凡未在内地设立可以承办审计业务机构的香港、澳

门、台湾地区会计师事务所，接受事务所所在地区或中国境

外委托人委托，需要在内地临时办理审计业务的，应向办理

审计业务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跨省（自治

区、直辖市）临时办理审计业务，应向财政部提出申请，经

批准后方可执行业务。

二、香港会计师事务所、澳门核数公司申请临时执行审

计业务许可证自颁发之日起一年内有效。

三、申请临时执业的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会计师事务

所领取许可证时不再缴纳费用。

四、本补充规定自2004年1月1 日起施行。

《外籍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审批

暂行办法》的补充规定

（2003 年11 月27 日  财政部财会 [2003] 34 号发布）

为促进香港、澳门与内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，根据国

务院批准的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

和《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，现就

《外籍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审批暂行办法》（财协字 [1998]

9号）做如下补充规定：

一、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外籍非执业会员申请成为中国

注册会计师，应当具有二年以上从事独立审计工作的经验，

并符合《外籍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审批暂行办法》第二条

1、2、4、5、6项规定的条件。

二、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外籍非执业会员申请成为中国

注册会计师，由申请人所在的中国境内会计师事务所所在地

区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批准。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将准

予注册的人员名单及有关材料报财政部备案。

三、对已具有内地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并在内地执业的

香港和澳门的中国注册会计师，每年在内地的工作时间应比

照内地注册会计师执行。

四、本补充规定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财政部关于落实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

监督职责若干问题的通知

（2003 年12 月2 日  财政部财监 [2003] 121 号发布）

为了进一步明确财政部门开展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督

检查与处罚（以下称行政监督）工作的指导思想、职责范围

和有关要求，构建高效有序的行政监督机制，现就财政部门

贯彻落实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督职责的若干问题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和职责范围

（一）财政部门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行政监督工作，要

以保障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发展为出发点，以恢复社会公

众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信心为目标，通过加大对少数违法违

规行为的处罚力度，保护大多数诚信守法的注册会计师和会

计师事务所，整顿和规范会计秩序，促进和保障注册会计师

行业健康发展。

（二）财政部门监督检查机构负责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

监督工作，对注册会计师行业执业质量进行监控，依法对违

法违规行为进行质询、调查、检查和处理处罚，并做好相关

协调指导工作。

1.财政部监督检查局负责全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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